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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事項修正後條文 
101.06.20 第 34 次臨時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102.03.13 第 37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106.01.04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

109.06.17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

114.05.28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

一、須提送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： 

(一)課程架構或學分結構之調整涉及總畢業學分數異動。 

(二)涉及全校性之課程重大事項：如校共同必選修科目之新增、刪除或異動。 

(三)涉及其他學院或需跨院合作協調之課程事務。 

(四)遠距課程開設。 

(五)新設置之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課程科目規劃表。 

(六)學分學程之新增、終止、更名或修正學分學程設置要點。 

(七)依據教務相關法規須送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之課程： 

1.由課務組彙整提案：首次申請補助之外語授課、彈性課程、增班申請(含全英語授課

(EMI)學士班必修課程增班申請)、必修課非專任教師授課申請/課程設定僅限本系(含輔

雙)學生修習申請等。 

 各院、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、中心等教學單位之新增課程、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實質

變更之課程(如：全學年或半學年課程異動、學分數增減、課程更名等)。 

2.由教學發展中心彙整提案：磨課師、跨領域共授、數位自學課程等。 

二、無須提送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，經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、中心或院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

後，於每學期開課前併同會議紀錄，依課程所屬學制分送教務處課務組或進修暨推廣部

進修教育組備查： 

(一)各院、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、中心、學分學程提出之課程異動，且教學計畫無實質變更

者：如刪除、必選修別異動、課程更名、建議修習年級異動、學群別或組別課程結構調

整、或必選修學分結構調整，但不影響總畢業學分者。  

(二)院整合院內跨系所課程致課程架構或學分結構調整、院共同必選修課程異動，且教學計

畫無實質變更者。 

(三)因各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調整，致課程架構或學分結構異動。 

三、無須提送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，經系或院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即可，亦無須送教務單位

備查，最後由課務組及進修教育組以一學年為單位，各自依權管課程所屬學制蒐集彙整

各系所資料電子檔。 

(一)每一學期學士班及碩博班、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案。 

(二)各系（所）教育目標、學生核心能力及課程地圖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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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異動流程圖

1-1、新增科目、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實質變更之課程

系 (所、學位學程)

課程委員會

• 應備文件：

• 1.科目異動、規劃表

• 2.課程大綱

• 3.新增課程外審審查表(非
首次開設課程免附)

院級
課程委員會

校級
課程委員會

•應備文件：請各學院分送至課
務組、進修教育組(課務)，待
各學制課務單位確認後，最後
統一由課務組彙整提案。

(1)日間部_各學院新增科目暨
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
實質變更課程彙整表

(2)進修部_各學院新增科目暨
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
實質變更課程彙整表

請
各
系
依
各
院
課
程
委
員
會
審
議
事
項
送
審 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，

請各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將科
目異動、科目規劃表核章後紙
本及電子檔，依課程所屬學制
送至課務單位備查。

•應備文件：由各系(所、學
位學程)填寫

(1)新增科目：「新增科目彙
整表」

(2)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
實質變更之課程： 「非
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
實質變更之課程彙整表」

•請注意：因各院審議事項
不同，如原為院課程委員
會議的審議事項，需再檢
附以下應備文件：

• 1.科目異動、規劃表

• 2.課程大綱

• 3.新增課程外審審查表(非
首次開設課程免附)

• 4.系(所、學位學程)課程委
員會議紀錄

請
各
學
院
依
【
課
程
所
屬
學
制
】
分
別
彙
整

一、各學院/系所/學位學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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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、異動或刪除科目(教學計畫無實質變更之課程，例如：必選修別異動、
建議修習年級異動、學群別或組別課程結構調整等)

系 (所、學位學程)

課程委員會

• 應備文件：

• 1.科目異動表

• 2.科目規劃表

院級
課程委員會

• 應備文件：

• 1.科目異動表

• 2.科目規劃表

• 3.系(所、學位學程)課程
委員會議紀錄

不需送院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者，
各單位將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連
同應備文件核章後紙本及電子檔，
送至課務單位備查（日間部：課
務組，進修部：進修教育組）。

依
各
院
課
程
委
員
會
審
議
事
項
送
審

不需送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者，
請將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連同應
備文件核章後紙本及電子檔，送
至課務單位備查。

一、各學院/系所/學位學程



科目異動流程圖

系 (所、學位學程、室、中心)

課程委員會

• 應備文件：

• 1.科目異動、規劃表

• 2.課程大綱

• 3.新增課程外審審查表

(非首次開設課程免附)

院級

課程委員會

• 應備文件：

• 1.科目異動、規劃表

• 2.課程大綱

• 3.新增課程外審審查表

(非首次開設課程免附)

• 4.系(所、學位學程、室、

中心)課程委員會議紀錄

校級

課程委員會

• 應備文件：

• 1.科目異動、規劃表

• 2.課程大綱

• 3.新增課程外審審查表

(非首次開設課程免附)

• 4.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

屬
全
校
性
課
程

依
各
院
課
程
委
員
會
審
議
事
項
送
審

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
後，系（所、學位學程、
室、中心）將應備文件核
章後紙本及電子檔，送至
課務單位備查。

※請注意：全校性課程異動流程照舊，免填「新增科
目暨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實質變更課程彙整表」。

二、全校性課程，例如通識、體育、校共同選修等

新增、異動或刪除科目



學分學程/微學程科目異動流程圖
新增、異動或刪除科目

系 (所、學位學程、室、中心)

課程委員會

•應備文件：

•1.科目異動表、科目規劃表

•2.新增、異動科目之課程大
綱

•3.新增課程外審審查表（無
新增課程，或新增課程若為
各系所現有課程，免附本項
資料）

院級
課程委員會

•應備文件：

•1.科目異動、規劃表

•2.課程大綱

•3.新增課程外審審查表（無新增
課程，或新增課程若為各系所現
有課程，免附本項資料）

•4.系(所、學位學程、室、中心)
課程委員會議紀錄

校級
課程委員會

•應備文件：請單獨就【非】各
系所現有課程之「新增課程」
送審：

•1.科目異動、規劃表

•2.課程大綱

•3.新增課程外審審查表

•4.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

不需送院級課程委員會議審
議者，各單位將系課程委員
會議紀錄連同應備文件核章
後紙本及電子檔，送至課務
單位備查。

學分學程/微學程之科目異動，
不需送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，
請將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連同
應備文件核章後紙本及電子檔，
送至課務單位備查。

依
各
院
課
程
委
員
會
審
議
事
項
送
審

新
增
課
程
若
【
非
】
各
系
所
現
有
課
程
，
需
送
審

經校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，
各學程設置單位請將科目異動、
科目規劃表核章後紙本及電子
檔，送至課務單位備查。



序號 教學單位

課程學制
學士班(U)

碩士班(M)

博士班(D)

進修學士班(N)

進修碩士在職專班(P)

課程類型
系所專業課程

院共同必/選修課程

領域或

學群別

必修

或選

修

科目名稱

(中文)
科目名稱

(英文)

學

分

合

計

課程

類別
(全年

或半

年)

建

議

修

習

年

級

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開課屬性
(請詳※附註※)

XX學院 學士班 院共同必/選修課程 必修 永續與創新概論
Introduction to

Sustainability and

Innovation
2 半 一 XX學院 A

XX學系 進修學士班 系所專業課程 選修 國際海洋史
 International

Maritime History
3 半 一 XX學系 A

1

2

3

4

5

範例

國立臺北大學              學年度  新增科目彙整表

※附註※

開課屬性：請以A、B1、B2、C1、C2、D附註。

A：正課—教師全程授課，包含台上講述、台下指導之科目（如學生講述、邀請演講、專題討論、專題研究…等）。

B1：實習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B2：實習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。

C1：實作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C2：實作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，惟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，以不減半計。

D：數位自學課程

※實習課程：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，各教學單位得依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，針對學科專業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與實施校內外實習課程，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，建立正確工作態度，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

劃。

※實作課程：課程內容多為學生實際動手操作，使學生藉由實作學習過程中能理解及建構知識的課程。

※數位自學課程：依據本校數位自學課程作業要點第二條規定，係指由國內外知名大專校院及企業機構於國際線上課程平臺（如：Couresera、edX、FutureLearn、AWS Educate）所開設之數位課程。

教學單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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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動內容
(如：全學年或半學

年課程異動、學分數

增減、課程更名

等)。

異動原因 異動說明

XX學院 學士班
院共同必/選修課

程
必修 國際永續與創新

 International

Sustainability and

Innovation
2 半 一 XX學院 A

■學分異動

□其他：

□依據畢業生流向分析

回饋異動

■依據校（系）友、校

外委員意見異動

□其他：

由1學分改為2學分

，課程教學計畫內

容新增實作與專題

討論的調整。

XX學系 進修學士班 系所專業課程 選修 基礎程式設計 Basic Programming 3 半 二 XX學系 A
■學分異動

■其他：由全學年改

為半學年課程

■依據畢業生流向分析

回饋異動

□依據校（系）友、校

外委員意見異動

□其他：

由全學年4學分改

為半學年3學分課

程，課程教學計畫

內容進行刪減調

整。

XX學系 碩士班 系所專業課程 選修 專題研究 Seminar 3 半 一 XX學系 A
□學分異動

■其他：課程更名

□依據畢業生流向分析

回饋異動

□依據校（系）友、校

外委員意見異動

■其他：教師因應產業

趨勢發展進行課程更名

於課程教學計畫內

容新增相關議題的

教學與討論。

1
□學分異動

□其他：

□依據畢業生流向分析

回饋異動

□依據校（系）友、校

外委員意見異動

□其他：

2
□學分異動

□其他：

□依據畢業生流向分析

回饋異動

□依據校（系）友、校

外委員意見異動

□其他：

國立臺北大學               學年度 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實質變更之課程彙整表

※附註※

開課屬性：請以A、B1、B2、C1、C2、D附註。

A：正課—教師全程授課，包含台上講述、台下指導之科目（如學生講述、邀請演講、專題討論、專題研究…等）。

B1：實習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B2：實習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。

C1：實作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C2：實作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，惟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，以不減半計。

D：數位自學課程

※實習課程：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，各教學單位得依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，針對學科專業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與實施校內外實習課程，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，建立正確工作態度，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劃。

※實作課程：課程內容多為學生實際動手操作，使學生藉由實作學習過程中能理解及建構知識的課程。

※數位自學課程：依據本校數位自學課程作業要點第二條規定，係指由國內外知名大專校院及企業機構於國際線上課程平臺（如：Couresera、edX、FutureLearn、AWS Educate）所開設之數位課程。

必修

或選

修

科目名稱

(中文)
科目名稱

(英文)

學

分

合

計

課程

類別
(全年

或半

年)

建

議

修

習

年

級

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開課屬性
(請詳※附註※)

課程學制
學士班(U)

碩士班(M)

博士班(D)

進修學士班(N)

進修碩士在職專班(P)

課程類型
系所專業課程

院共同必/選修課程

教學單位：

範例

備　註

序號 教學單位
領域或

學群別



序號 教學單位
課程學制
學士班(U)

碩士班(M)

課程類型
系所專業課程

院共同必/選修課程

領域或

學群別

必修

或選

修

科目名稱

(中文)
科目名稱

(英文)

學

分

合

計

課程

類別
(全年或

半年)

建議

修習

年級

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開課屬性
(請詳※附註※)

1

2

3

4

5

國立臺北大學              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院(日間部) 新增科目彙整表
※附註※

開課屬性：請以A、B1、B2、C1、C2、D附註。

A：正課—教師全程授課，包含台上講述、台下指導之科目（如學生講述、邀請演講、專題討論、專題研究…等）。

B1：實習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B2：實習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。

C1：實作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C2：實作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，惟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，以不減半計。

D：數位自學課程

※實習課程：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，各教學單位得依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，針對學科專業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與實施校內外實習課程，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，建立正確工作態度，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劃。

※實作課程：課程內容多為學生實際動手操作，使學生藉由實作學習過程中能理解及建構知識的課程。

※數位自學課程：依據本校數位自學課程作業要點第二條規定，係指由國內外知名大專校院及企業機構於國際線上課程平臺（如：Couresera、edX、FutureLearn、AWS Educate）所開設之數位課程。

※ 請各學院協助彙整轄下所有教學單位之日間部「新增科目」資料至下表 ※

NTPU
打字機
附件5



異動內容
(如：全學年或半學年

課程異動、學分數增

減、課程更名等)。

異動原因 異動說明

1

2

3

4

5

國立臺北大學              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院 (日間部)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實質變更之課程彙整表
※附註※

開課屬性：請以A、B1、B2、C1、C2、D附註。

A：正課—教師全程授課，包含台上講述、台下指導之科目（如學生講述、邀請演講、專題討論、專題研究…等）。

B1：實習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B2：實習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。

C1：實作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C2：實作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，惟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，以不減半計。

D：數位自學課程

※實習課程：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，各教學單位得依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，針對學科專業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與實施校內外實習課程，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，建立正確工作態度，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劃。

※實作課程：課程內容多為學生實際動手操作，使學生藉由實作學習過程中能理解及建構知識的課程。

※數位自學課程：依據本校數位自學課程作業要點第二條規定，係指由國內外知名大專校院及企業機構於國際線上課程平臺（如：Couresera、edX、FutureLearn、AWS Educate）所開設之數位課程。

必修

或選

修

科目名稱

(中文)
科目名稱

(英文)

學

分

合

計

課程

類別
(全年

或半

年)

建議

修習

年級

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開課屬性
(請詳※附註※ )

課程學制
學士班(U)

碩士班(M)

課程類型
系所專業課程

院共同必/選修課程

備　註

序號 教學單位
領域或

學群別

※ 請各學院協助彙整轄下所有教學單位之日間部「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實質變更之課程」資料至下表 ※



序號 教學單位
課程學制

進修學士班(N)

進修碩士在職專班(P)

課程類型
系所專業課程

院共同必/選修課程

領域或

學群別

必修

或選

修

科目名稱

(中文)
科目名稱

(英文)

學

分

合

計

課程

類別
(全年

或半

年)

建議

修習

年級

開課系所 先修科目 開課屬性
(請詳※附註※)

1

2

3

4

5

國立臺北大學              學年度            學院(進修部) 新增科目彙整表
※附註※

開課屬性：請以A、B1、B2、C1、C2、D附註。

A：正課—教師全程授課，包含台上講述、台下指導之科目（如學生講述、邀請演講、專題討論、專題研究…等）。

B1：實習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B2：實習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。

C1：實作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C2：實作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，惟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，以不減半計。

D：數位自學課程

※實習課程：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，各教學單位得依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，針對學科專業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與實施校內外實習課程，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，建立正確工作態度，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

劃。

※實作課程：課程內容多為學生實際動手操作，使學生藉由實作學習過程中能理解及建構知識的課程。

※數位自學課程：依據本校數位自學課程作業要點第二條規定，係指由國內外知名大專校院及企業機構於國際線上課程平臺（如：Couresera、edX、FutureLearn、AWS Educate）所開設之數位課程。

※ 請各學院協助彙整轄下所有教學單位之進修部「新增科目」資料至下表 ※



異動內容
(如：全學年或半學年課

程異動、學分數增減、

課程更名等)。

異動原因 異動說明

1

2

3

4

5

先修科目 開課屬性
(請詳※附註※ )

備　註

科目名稱

(英文)

學

分

合

計

課程

類別
(全年

或半

年)

建議

修習

年級

開課系所
課程學制

進修學士班(N)

進修碩士在職專班(P)

課程類型
系所專業課程

院共同必/選修課程

領域或

學群別

必修

或選

修

科目名稱

(中文)

國立臺北大學              學年度           學院 (進修部)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實質變更之課程彙整表
※附註※

開課屬性：請以A、B1、B2、C1、C2、D附註。

A：正課—教師全程授課，包含台上講述、台下指導之科目（如學生講述、邀請演講、專題討論、專題研究…等）。

B1：實習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B2：實習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。

C1：實作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C2：實作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，惟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，以不減半計。

D：數位自學課程

※實習課程：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，各教學單位得依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，針對學科專業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與實施校內外實習課程，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，建立正確工作態度，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劃。

※實作課程：課程內容多為學生實際動手操作，使學生藉由實作學習過程中能理解及建構知識的課程。

※數位自學課程：依據本校數位自學課程作業要點第二條規定，係指由國內外知名大專校院及企業機構於國際線上課程平臺（如：Couresera、edX、FutureLearn、AWS Educate）所開設之數位課程。

※ 請各學院協助彙整轄下所有教學單位之進修部「非首次開設但教學計畫有實質變更之課程」資料至下表 ※

序號 教學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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